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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健康保險局南區分局「中醫門診總額執行委員會南區共管會議」 

第二十七次會議 

時間：九十八年二月十七日（星期二）下午二時 

地點：中央健康保險局南區分局九樓第一會議室 

出席單位及人員： 

中醫門診總額支付制度保險委員會南區分會   

黃進泰、吳材炫、鄭滄海 

吳家明、曾劍奎、謝明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王清曉、卓青峰、楊  禾 

莊興堅、陳志超、方建喨 

許堯欽、李侑玹 

中央健康保險局南區分局                毛燕明、林祥忠、林純美 

王世華、陳淑惠、蔣金錚 

列席人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黃雅卿 

 

主席：毛召集人燕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盧靜宜 

 

壹、主席致詞（略） 

貳、報告事項（略） 

一、 中醫門診總額支付制度保險委員會南區分會 

      

  二、南區分局（詳附件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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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提案討論 

提案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南區分局 

案  由：請協助 98 年度本區各院所自願揭露品質指標項目指標說明之撰

寫。  

說  明： 

一、除費協會協定公開項目外，各分局須再增加該區各院所自願揭露

之品質指標項目。 

二、目前總局中醫總額部門醫療品質資訊公開指標項目如下： 

指標項目 資料期間 

用藥日數重複率----94 每季 

中醫重複就診率----94 每季 

「針灸標準作業流程合格院所」----95 每季 

「感染管控合格院所」----95 每季 

「小兒氣喘緩解期中醫優質門診照護詴辦計畫」之中

醫特約醫事服務機構----96 
每年 

「腦血管疾病與褥瘡之西醫住院病患中醫輔助醫療詴

辦計畫」之中醫特約醫事服務機構----96 
每年 

「小兒腦性麻痺中醫優質門診照護詴辦計畫」之中醫

特約醫事服務機構----96 
每年 

中醫傷科示範醫療機構認證合格院所----97 每年 

同院所同病患當月看診 8 次以上比率----97 每季 

三、本分局已公開之品質指標項目如下: 

指標項目 資料期間 

同一院所 7日內處方用藥重複 2日以上之比率----95 每季 

隔日重複就診率----96 每季 

申請診察費次數 6 次(含)以上佔率----97 每季 

四、建議新增本分局公開品質指標項目為：慢性病案件平均每件給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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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份。 

五、總局目前尚未公佈 98年醫療品質資訊公開指標，若屆時本分局

公開指標與總局重複，將重新挑選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 

 

提案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南區分局 

案  由：關於醫師前往至醫療資源缺乏地區進行巡迴服務，請確實公告本

計畫及服務時間以提供民眾善加利用本計畫。 

說 明：為維護保險對象就醫之權利，請各醫師將巡迴服務時間表公告(包

含中央建康保險局醫療資源缺乏地區巡迴服務、日期、服務醫

師、地點、健保局 logo) 於執業場所明顯處，並請與當地村里長

或學校充份溝通與宣導，以讓民眾善加利用該項服務。 

    公告樣式建議： 

 

     

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，由各縣市公會配合辦理自行製作，由各巡迴醫師依巡

迴服務地區之特性自行決定看板或旗幟的長寬大小，且看板製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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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成後拍照留存回覆給健保局，日後可從中遴選作為其他醫療院

所參考的樣本。 

 

提案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南區分局 

案  由：為資訊公開及有效管理本區總額預算分配，擬變更原先提供予區

分會之每月定期統計報表資料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 擬比照台北分區上網提供全體會員參考資料，依地區別及案件別

分佈。 

呈現內容為： 

1. 各縣市醫療費用成長情形---季(月) 

2. 各縣市申請件數成長情形---季(月) 

3. 各縣市各案件分類成長情形---季(月) 

4. 各縣市各特定治療項目代號成長情形---季(月) 

二、 另提供區分會以地區預算分配為主之指標項目指標值最高之前

10 名院所，以作為區分會改善及提昇本區總額醫療指標之參考

依據。（如附件二） 

決  議： 

1. 修正說明二提供以地區預算分配為主之指標項目指標值最高之

前 20 名院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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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本分局將取消原提供同一療程、醫師產能部分取而代之為定期

提供彙整過的資料上網提供給全體會員參考，並將本區總額預

算分配地區醫療指標負向排序之前 20名醫療院所名單提供予區

分會輔導。 

 

提案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南區分局 

案  由：為了服務中醫基層院所及方便民眾就醫，擬建置中醫診所服務資

訊查詢系統。 

說 明：院所只要登錄相關資料，本分局會將其資料轉置於分局的網站

上，以供民眾查詢各診所服務內容與時間等相關資料，以下為西

醫診所提供的內容請中委會據以提修正建議。 

目前西醫診所看診時間維護 

1. 入口 

2. 看診時段 (請增加 上、下、晚時段的看診時間起、迄時間) 

3. 院所電話 

4. 診治科別 (請開放 50字由院所自行填寫) 

5. 承辦醫療資源缺乏地區巡迴醫療服務，□無  □有，星期:，時間: ，巡迴地點:  

6. 看診後，處方調劑方式: □診所內自行調劑   □處方交付病人至社區藥局調劑 

7. 承辦預防保健項目:  □ 成人預防保健 □ 婦女子宮頸抹片檢查  □ 孕婦產檢 

□ 兒童健康檢查 

8. 加入家醫整合照護  □ 是，醫療群名稱    ，無  □ 

9. 疾病管理整合照護方案: □ 門診戒菸    □ 高血壓疾病管理  □ 糖尿病疾病

管理  □ 氣喘疾病管理  

10. 院內感染控制自主管理 

(1)、設置洗手台或洗手槽並備有洗手液或肥皂及擦手紙  □有  □無 

(2)、依規定通報法定傳染病及新興傳染病  □有  □無 

(3)、專人定期處理感染性廢棄物  □有  □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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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眾網頁 

為提供您查詢參考西醫診所看診時段，本分局特別調查診所固定休診日，在本專區

內，您可查詢經由診所同意公開之台南市、台南縣、嘉義市、嘉義縣及雲林縣健保

特約西醫診所的看診與休診訊息。 

提醒您，為確保您的權益，建議您先電洽診所確認後，再前往看診，謝謝！ 

決  議：同意建置該系統，由區分會將委員們討論擬定的網頁內容於 1至

2 個月內提供給健保局，並指派窗口協助內容修正。 

 

提案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中保會南區分會 

案  由：本會為提昇管理機制，加強審查作業，擬建請貴局增加每月立意

加抽之項目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明：目前之專業審查檔案分析指標如下 

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辦 法： 

一、 增加「月平均就醫次數＞1.8，且申請診察費次數≧5 次」者，全

抽。 

二、 超出以下三項指標者，全抽。 

1. 申請診察費次數＞6 次以上者。 

項目 指標 權重 監測值 

1 重複就診率 5﹪ 0 

2 用藥日數重複率 10﹪ 90 百分位 

3 平均就診次數 15﹪ 85 百分位 

4 醫療費用點數成長率 15﹪ 10% 

5 隔日申報診察費之件數比率 15﹪ 5% 

6 申請診察費次數≧6 次以上占率 10﹪ 0 

7 療程 14 日內未完成重新申請診察費率 15﹪ 90 百分位 

8 同一患者針傷科合計治療次數≧15 次以上占率 15﹪ 90 百分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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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同一患者針傷科合計治療次數＞15 次以上者。 

3. 療程 14 日內未完成重新申請診察費≧2 次以上者。 

健保局說明： 

1. 「月平均就醫次數＞1.8，且申請診察費次數≧5 次」者 

97/12---71 家/6636 件 

2. 申請診察費次數＞6 次以上者。 

97/12---8 家/198件 

3. 同一患者針傷科合計治療次數＞15 次以上者。 

97/12---11家/13 人針傷科合計治療次數＞15 次以上者 

4. 療程 14 日內未完成重新申請診察費≧2 次以上者。 

97/12---172家/2117件療程 14日內未完成重新申請診察費≧

2 次以上者。 

決  議：依據健保局所提供的校正加權指標(提案 3 附件)及說明修正為 

1. 「月平均就醫次數＞1.8，且申請診察費次數≧5 次」者立意抽

審指標最高排序之前 20 名中醫院所並提供名單予分會輔導。 

2. 申請診察費次數＞6 次以上者全抽。 

3. 同一患者針傷科合計治療次數＞15 次以上者全抽。 

4. 療程14日內未完成重新申請診察費≧2次以上者立意抽審指標

最高排序之前 20 名中醫院所並提供名單予分會輔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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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增加隔日申報診察費者立意抽審指標最高排序之前 10 名中醫

院所並提供名單予分會輔導。 

 

提案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南區分局 

案  由：南區分局中醫基層診所經檔案分析免除專業抽樣審查原則 

依 據：依醫療服務審查辦法第 16 條規定，保險人得就保險醫事服務機

構申報醫療服務案件進行分析，於回饋分析資料後依分析結果，

增減隨機抽樣比率或免除抽樣審查。 

說 明：依醫療服務審查辦法第 2 條規定，特約院所提供醫療服務，保險

人依本辦法規定辦理審查，並據以核付費用，除非符合檔案分析

指標，始免除抽樣審查。 

一、 不適用免予抽審類別 

序 

號 項目 

1 列入實地輔導、行政管理及專審醫師建議須追蹤診所 

2 新特約半年內之院所 

3 最近 12個月未接受專業審查院所 

二、 全部符合下列指標之院所，免當月抽樣專業審查。 

 

序 

號 
項目  監測值 權重 

1 八項專業審查檔案分析指標超過監測值者依權重計算得分低於 80百分位之院所     

  (1)重複就診率 0 5﹪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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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2)用藥日數重複率 90百分位 10﹪ 

  (3)平均就診次數 85百分位 15﹪ 

  (4)醫療費用點數成長率 10% 15﹪ 

  (5)隔日申報診察費之件數比率 5% 15﹪ 

  (6)申請診察費次數≧6 次佔率 0 10﹪ 

  (7)療程 14 日內未完成重新申請診察費比率 90百分位 15﹪ 

  (8)同一患者針傷科合計治療次數≧15次佔率 90百分位 15﹪ 

2 單一醫師申請金額小於 60 萬點     

3 針傷比例小於本區同儕 95百分位以下院所     

4 IC 卡同日二刷費用佔率小於 2%者    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 

肆、臨時動議 

 

【提案一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中保會南區分會 

 

  案由：中醫傷科醫療推拿「應由中醫師親自執行」，為避免醫療人員誤

觸法網，中保會及各縣市公會將加強宣導並製作提醒海報讓其會

員張貼於診間內，讓民眾及醫療人員週知  

說明：依行政院衛生署 98 年 1月 13 日衛署醫字第 0980060146 號函解

釋中醫診所內聘請非醫事人員從事推拿業務，如查係屬中醫傷科

之醫療推拿，應由中醫師親自為之，並於病歷上記載治療、處置

情形；未具中醫師資格者執行前揭應由中醫師親自執行之推拿行

為，則依違反醫師法第 28條規定論處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 

 

   伍、散會 


